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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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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局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在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专人递

送、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其中

７

名董事亲

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另

２

名独立董事程雁女士、李常青先生系委托独立董事

孟林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

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市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董事局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申请

６．３０

亿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 董事局同意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

申请授信、借款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

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局决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该次股东大会的议题为：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

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召

开地点为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对象为：（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该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

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局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３

时在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

关条款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

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凭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代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的身份证

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

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

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

户卡、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的身份证办理登

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

５

、本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

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

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

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

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六、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３０１

联 系 人：陈跃丹、林巍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３７７７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２７３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５３６３９８３

七、本次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八、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一：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人（或本单位）

出席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

会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

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附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

中打“

√

”为准。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

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同意见的，应进行分拆投票，并应在“同意”、“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如实填写所投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编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

室召开；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共

１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８０９

，

６７５

，

２２１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股）的

４０．４２％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３

，

２９４

，

４１８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２１．６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 共

１０１

人， 代表股份

３７６

，

３８０

，

８０３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１８．７９％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并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主持。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８４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０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８６

，

４８９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９０

，

２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反

对

２０４

，

０５１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 弃权

２８６

，

４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二、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７２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０６

，

７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７８

，

０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反

对

２０６

，

７５１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三、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７４

，

２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９５１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７９

，

８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２０４

，

９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四、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７５

，

９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５６

，

７５１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４２

，

４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８１

，

５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２５６

，

７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弃权

２４２

，

４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为：同

意

８０９

，

１４８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５４

，

０６３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反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六、审议通过《关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

业务服务费用以及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４７

，

７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５３

，

３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４８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５４

，

０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反

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八、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４８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

意

３７５

，

８５４

，

０６３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反对

２３０

，

７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２９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５４

，

１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８９

，

５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３％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５９

，

７６３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２８９

，

５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９

，

１４６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２９７

，

０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４％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７５

，

８５２

，

２６３

股，占参加网

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反对

２３１

，

４５１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２９７

，

０８９

股，占参加网络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七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７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６３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１

年末

５８６

，

５６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股利

０．７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４１

，

０５９

，

６２０．００

元。 另外，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对于个人股东，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６３

元。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６３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该类股东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

纳税证明文件：（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

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

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

得税，或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７

元。 该等证明文件

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内

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其红利所得税。

对于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７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六安市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派发。

２

、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４－３６３１３８６

、

０２１－５４４５３２１１

（

３２１２

）

－８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４４５３２１１

（

３２１２

）

－８１６

联系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

联系人：张姗姗、项珠丹

邮政编码：

２３７１６１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６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０５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２ ０８＊＊＊＊＊５４４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９６５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４ ０８＊＊＊＊＊０５７

宜兴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６０

莱州祥云防火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９，４３０ ０．４６ ５３９，４３０ １，０７８，８６０ ０．４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３９，４３０ ０．４６ ５３９，４３０ １，０７８，８６０ ０．４７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 ２６ ５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３９，４０４ ０．４６ ５３９，４０４ １，０７８，８０８ ０．４７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４，９６０，５７０ ９９．５３ １１４，９６０，５７０ ２２９，９２１，１４０ ９９．５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９６０，５７０ ９９．５３ １１４，９６０，５７０ ２２９，９２１，１４０ ９９．５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中国建材院主楼

４

层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郑啸冰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７４９４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５７４９４７７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２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含税）；

２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为

０．１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４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５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召开的公司第三十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现将有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事

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１

、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总股本

４

，

７２８

，

７７４

，

０６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

红利

４７２

，

８７７

，

４０６．００

元。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４

、扣税情况：

对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投资者及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股东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９

元

／

股。如该类股

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本

公司将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其他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

股。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公司本次红利派发委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在红利发放日即可领取；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现

金红利暂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保管，等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公司原社会法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按上述

第

１

项规定派发；

２００６

年度以前（不含

２００６

年度）未领取的红利须凭单

位介绍信、股东账户、经办人员身份证前往上海谐诚实业公司领取。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９５８

号

２５０８

室；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６５４０９

、

０２１

—

６３９００６４２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领取时间：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周六、周日休息）。

３

、公司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四、公司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９００６４２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

水路

２６３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４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４．６７％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道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三、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四、《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６３３

，

６３３

，

９９６．３６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以母公司净利润

６３３

，

６３３

，

９９６．３６

元为基数， 按

１０％

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３

，

３６３

，

３９９．６４

元，按

５％

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３１

，

６８１

，

６９９．８２

元，本年度剩余可供分配利

润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

，

７７７

，

６７９

，

９０９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８５

元（含税）现金红利，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２８

，

８７０

，

７８３．１７

元。公司本

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六、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七、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同意

９

，

３５９

，

８２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鉴于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黑龙

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八、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续聘及报酬的议案；

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 年度报酬在

２０１１

年基础上根据公司业务及资产规模情况与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协商确定。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九、关于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的薪酬兑现的议案。

同意

１

，

１４９

，

６２１

，

９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６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资设立成都新越医药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成都新越医药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

本次投资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投资概述

１

、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独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成都新越医药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同意本公司独资

设立成都新越医药有限公司。

３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

门的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新越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区羊安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等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三、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成都新越主要为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独资子公司）提供配套的上游产品，并生产高端

原料满足国内外市场。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可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Ｌ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８．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７．５６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８９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９４

胡佳佳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８００

号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８１１９９９９

咨询联系人：庄涛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３８１１９９９７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